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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在虹口区各个派出所内，

都有着这样一间小小的房间，

名为 “虹馨” 调解工作室。

作为派出所 、 街道司法

所、 律师事务所落实 “三所联

动”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落脚

点， 自 2021 年以来， 虹口区

各派出所的 “虹馨” 调解工作
室已先后接待居民法律咨询、

调解 479 人次， 调解民事纠纷

148 场次， 解决重复警情背后

的复杂矛盾纠纷 12 件， 防止

了口舌之争的小事升级为拳脚
相加甚至流血流泪的悲剧， 化

居民的怨气为社区的和气。

“三所联动” 在继续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将动

态隐患清零的同时， 让 “遇事
找法、 法在身边” 成为居民群

众的共识。

6 基层调解 2022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助力社区治理

化解社区矛盾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

城区善治离不开法。 在社区的治理

中， 法就像一把梳子， 将凌乱的社

区事务梳出条理， 化解症结， 而

“三所联动” 正是为社区提供了这

样一把梳子， 有助于将矛盾纠纷解

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 推动动态

隐患清零。

虹口区祥德路某小区内， 一处

建造于 2002 年的独栋多层房屋因

为没有物业， 转由业委会自治管

理。 对于楼下的 11个地面停车位，

业委会规定由有车的业主按照先来

先得的原则获得， 后面买车的业主

就要在业委会排队。 按照业委会规

定， 房子一旦业主不自己居住， 就

要将车位让给后面排队的业主使

用。 然而在去年 12 月， 业委会发

现 8 楼原户主周先生将房屋出租

后， 还是将车停在小区内。 就此，

业委会多次与周先生交涉， 但对方

坚持自己仍是小区业主， 就有权停

车， 多次交涉不仅没有结果， 还引

发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为此， 欧阳

路派出所组织居委代表、 当事人、

业委会、 司法所、 律师召开调解

会， 司法所向矛盾双方进行了法律

宣传， 告知该停车位因不是产权车

位， 业委会制定的停放规定属于该

小区习俗规定， 属于民事纠纷， 在

民事上应先尊重业委会规定。 同

时， 司法所收集并向双方宣传了法

院以往对此类案件的判例。 最后，

欧阳路派出所社区民警还对周先生

进行了法律告知， 告知其如再在小

区内寻衅滋事将承担法律责任。 最

终周先生同意让出车位， 并不再为

此事与业委会纠缠。

民警送法上门

理清家长里短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然而这些“家务事” 引发的矛盾一

旦耽搁， 也极有可能转化为治安甚

至刑事案件。 站在公安部门的角

度， “三所联动” 则是主动提供了

法治服务， 给这类矛盾纠纷的解决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居民深切感受

到“法在身边”。

今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天， 家

住水电路的居民金阿婆拨打 12345

热线求助， 称其生活已不堪重负，

甚至有了自杀的想法。 辖区凉城新

村派出所民警上门后得知， 金阿婆

儿子范先生和妻子因做服装生意失

败欠下了 80 万元债务， 随后被法

院冻结了每月有固定收入的银行卡

用于还债。 夫妻俩离婚后， 没有经

济来源的范先生就跟着母亲生活，

虽然也在外打工还债， 但依旧入不

敷出。 金阿婆看着儿子心里犯愁，

抑郁症又有发作迹象。

如何保障金阿婆和范先生的基

本生活， 凉城所民警想到了“三所

联动”。 之后， 驻所律师对金阿婆

及其儿子儿媳的法律权利义务进行

分析， 并提出了向承办法院申请在

冻结银行卡中提取每月最低生活保

障金的合理建议。 得知还能有这样

一条合理合法的出路， 让金阿婆在

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打开调解窗口

吹入“法理情”暖风

从居民的角度来说， 矛盾纠纷

如果没有适当途经去化解， 久而久

之就会病急乱投医， 甚至付诸极

端。 在这种情况下， “三所联动”

机制为矛盾纠纷的化解打开了一扇

窗， 将矛盾化解送进了居民的家，

让居民充分意识到遇事要找法。

去年12月， 虹口公安分局嘉兴

路派出所接到报警， 而当事双方竟

是父女关系。父亲替女儿买房还贷，

提出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要求后遭

到女儿拒绝，父亲气不打一处来，多

次上门骚扰、堵门，影响女儿的正常

生活。 父女俩也因此多次闹到派出

所。 虽然民警对父亲开展训诫并多

次调解父女矛盾， 但双方始终没有

达成和解， 这才有了父亲的过激行

为。 为此，嘉兴路派出所启动“三所

联动”机制，由公安、司法、律师共同

开展调解。 在“三所联动”的积极介

入下，经过民警的上门劝说，律所、

司法所释法说理， 父女间的亲情再

次被唤醒。

主动“送调上门”

化解风险隐患

“三所联动” 中的“三” 作为

一个起点， 如今已经联系起了更多

的职能部门参与进来， 成为了 2.0

版本的“3 （三所联动） +N （区职

能部门）”， 充分整合各种资源， 不

仅做到“主动发现”， 更实现了

“送调上门”， 全力将一个个风险隐

患消弭于无形。

去年底， 四川北路派出所在接

处一起涉及 10 余名装修工人的讨

薪类警情过程中， “三所联动” 机

制的启动就引入了劳动监察部门。

在派出所、 司法所、 律所加上劳动

监察部门的齐心协力之下， 10 多

名装修工人将讨薪过程中的怨气收

了起来， 失联的店主也被请了过

来， 双方当天就谈妥了薪资支付方

式， 店主签订了承诺书， 并很快把

工人的工资发放到位。

防止口舌之争 化解社区矛盾
虹口派出所“虹馨”调解工作室化解矛盾在萌芽

□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1 年 3 月 ， 方某途经

李某家门口时， 拴在门口的狗
突然窜出， 咬住方某右小腿。

方某跌倒后， 疼痛难忍， 拼命
呼救。 听到呼喊声， 狗的饲养

人李某开门前来阻止， 方某随

后拨打了 110 电话。 警方到场
后， 李某承认是自己饲养的狗

将方某咬伤， 愿意承担方某的
一切医疗费。 随后半个月内，

方某就医期间产生的交通费、

医疗费都由李某支付 ， 共计

1829.2 元。

此后， 方某又要求李某额

外支付 6460 元的营养费、 误

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 对此，

李某认为， 自己已经主动承担

责任， 并支付了所有交通及医
疗费用， 不愿承担额外的赔偿

费用。

双方就此多次私下协商无
果后， 方某向黄浦区南京东路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希
望在调委会的帮助下解决争

议。

意外被狗咬伤

如何赔偿才合理

调解员接到方某的调解申请

后， 为了明晰事件经过、 掌握事实

情况， 调解员电话联系了纠纷另一

当事人李某， 首先询问李某是否愿

意接受人民调解， 并从李某处核实

整个事件的过程是否与方某的表述

相同。

据了解， 双方均认可方某被李

某饲养的宠物犬咬伤的事实， 且方

某受伤后， 李某已主动承担了方某

的一切医疗费用及由此产生的交通

费用。 如今， 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

方某向李某提出的 6460 元营养费、

误工费、 精神损失费是否应该得到

支持。

调解员先采取了个别约谈的方

式来进一步了解双方当事人诉求。

方某在与调解员的沟通中阐明要求

6460 元赔偿款的理由及依据： 李

某虽然主动承担并支付了所有的医

疗费， 但这一个月的误工费及营养

费也确实存在。 受伤前， 方某打两

份工， 钟点工 27 元 / 小时， 一个

月共计 1250 元； 夜班 210 元 /12

小时， 其 26 天没有去上班， 故误

工费共计 5460 元。 在该事件中，

自己是无过错方， 承担了所有心理

及肉体上的痛苦， 故李某还应该支

付精神损失费用 1000 元。 而李某

认为， 自己主动承担责任、 及时送

方某就医治疗已经尽到了义务， 在

支付了医疗费用后， 不需要再额外

给付任何补偿。

双方都各执己见， 若想要让彼

此认同与信服， 就要找到攻破双方

争执点的方法。 调解员请教了居委

会的法律顾问， 翻阅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 在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安排方某、 李某面对面调解。

调解员耐心释法

当事人达成和解

调解会上， 调解员首先向双方

阐释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 《民法

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 饲

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一

百七十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

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

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

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

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由此可见，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的侵权方应当承担相对无过错责

任， 即除非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

失， 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调解员

向李某指出， 根据法律规定， 其饲

养的宠物犬咬伤方某， 除医疗费、

交通费之外， 理应赔偿相应的营养

费和误工费。 此前积极赔付医疗

费、 交通费的行为值得肯定， 但是

不能以此作为李某免于支付其他费

用的理由。

同时， 调解员告知李某，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条规

定：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妨碍他人生

活。 建议其尽快去办理养狗证并且

给狗打疫苗。 通过解读法律条文，

李某认识到自己法律知识的欠缺，

并对拒绝支付方某其他赔偿款的行

为表示歉意， 表示愿意支付方某营

养费、 误工费， 但需要方某提供相

应证据。 此外对方某提出的精神损

害赔偿不能接受。

调解员转而向方某解释，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

定：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

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当受害人由

于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上的损害

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才可以要求侵

权人进行赔偿。

本案中， 方某被宠物犬咬伤，

虽然身心受到一定惊吓， 但是精神

损害显然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根

据司法判例， 同类案件中此类诉求

一般都没有得到支持， 建议其重新

考虑。

经过面对面释法和调解， 双方

态度皆有所转变。 在调解员有理有

据的劝说疏导下， 方某收集整理了

自己营养费和误工费的相关证据，

并放弃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 最

终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

【案例点评】

调解员在接手本案后循序渐进

地进行调解， 首先， 通过双方当事

人的诉说 ,了解到双方对于责任承

担认识明确， 但就具体赔偿项目存

在较大的分歧， 调解员快速掌握本

次纠纷的关键点 ,打下化解矛盾纠

纷的坚实基础。

其次，调解员充分运用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相关司法解

释，通过释法说理，获得了双方当事

人的信服， 也明确了赔偿款中应当

包括的具体费用， 从而使双方的思

想认识上发生变化， 放弃了不合理

的要求，找到了调解的突破口。

最后 ， 调解员积极协助当事

人，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诉求，

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一致。

狗咬伤人，赔偿一次还不够？
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妥善解决纠纷


